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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設備項目增加者。 

2. 高雄厝設計各項設施設備樓地板面積合計增加大於百分之五且

大於五十平方公尺者。 

（五）其他涉及原預審小組會議紀錄決議事項內容變更者。 

十五、 為強化建造執照預審功能，申請案件之空間規劃設計如不違反其原

設置目的原則，並經本市建造執照預審小組決議通過者，得不適用本

原則全部或一部之規定。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造執照預審審議原則」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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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項目 說明 檢討項目 

一
、
建
築
物
防
災
設
計 

1.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 
於共用空間至少設置一組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

(AED)。 ◎ 

2.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及回
收再利用 

雨水貯集滯洪設施設置容量應達法定值之 1.5 倍以

上。 ◎ 

3.建築物外牆採非使用磁
磚外牆工法 

如油漆塗料、清水模或其他工法 

至少 

2項 

4.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
設備 

依內政部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三編第

二章第四節規定設置。 

5.雨水貯集滯洪設施觀測
系統 

配合雨水貯集滯洪設施設置觀測系統 

6.其他 
其他建築物防災設計具實質成效技術與設計手法，

並經預審小組同意者。 

二
、
建
築
物
節
能
設
計 

1.電動車充電電源 
至少設置一處其規模可提供電動機車使用，及預留

電動汽車充電電源，且應規劃合理動線。 

至少 

1項 
2.地下室共用空間裝置人
工照明系統  

地下室共用空間裝置人工照明系統，另為節省
能源，裝設感應器控制人工照明時間。 

3.其他 
其他建築物節能設計具實質成效技術與設計手法，

並經預審小組同意者。 

三
、
建
築
物
通
用
化
設
計 

1.出入口至專有部分之動
線通用化設計 

每幢建築物主要出入口至專有部分應至少規劃淨寬

120 公分以上之順平動線，且專有部分出入口不得

設置門檻，該動線上之門扣除門扇之淨寬 80公分以

上，且為下壓式把手。 

至少 

3項 

2.共用設施空間可及性 

每幢無障礙昇降機應通達共用設施空間樓層(如管

理委員會使用空間、公共服務空間、共用露台及屋

頂等)，動線順平且每處共用設施空間應至少設置一

處輪椅、娃娃車之停放空間(尺寸 80x120 公分以

上)。 

3.共用設施空間無障礙廁
所設計 

每幢設有共用設施空間之樓層(如管理委員會使用

空間、公共服務空間等)，該樓層應設置至少 1處無

障礙廁所，並規劃順平動線。 

4.共用走廊和昇降機大廳
裝置人工照明系統 

共用走廊和昇降機大廳裝置人工照明系統，另為節

省能源，裝設感應器控制人工照明時間。 

5.其他 
其他建築物通用化設計具實質成效技術與設計手

法，並經預審小組同意者。 

四
、
建
築
物
智
慧
化
設
計 

1.光纖寬頻設備 
每幢建築物應引進光纖寬頻 FTTB、FTTH配線及主幹

配線，應於申請使用執照前完成，並提出相關證明

文件。 
◎ 

2.警戒探測裝置 
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16 條之 2，警戒探測裝置之自

由設置改為必須設置。 
 

至少 

2項 

3.管理委員會資訊及宅配
智慧化管理 

每幢建築物應設置至少 1處電子佈告欄。 

管理空間應附設宅配室，並規劃合理收發動線。 

4.智慧空氣品質偵測器 每幢設有共用設施空間之樓層(如管理委員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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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為必要設置項目  ˇ為可視個案情形自行增設 

空間、公共服務空間等)，該樓層應設置至少 1處智

慧空氣品質偵測器，檢測如細懸浮微粒、二氧化碳、

甲醛、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等空氣品質。 

5.其他 
其他建築物智慧化設計具實質成效技術與設計手

法，並經預審小組同意者。 


